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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

於投票箱內不予點算的選票分析

功能界別

編號

無效選票的分項數字 不獲接納的問題選票的分項數字 

總數功能界別名

稱 

(1) 

批註「重複」及

「TENDERED」
字樣的選票

(2) 

未 經 填

劃 的 選

票

(3) 

沒有使用於

投票站提供

的印章填劃

的 選 票 ( 明

顯無效)

(4) 

投選多於 1 名候選

人的選票

(勞工界除外註⼀
)/

多於 3 名候選人的

選票(勞工界適用)

(5)
註二

投選已被

劃掉候選

人姓名及

其他關於

該候選人

資料的選

票

(6) 

在 選 票 上

有 文 字 或

記 認 而 可

能 藉 此 識

別 選 ⺠ ⾝

分的選票

(7)
註三

沒 有 使 用 於

投 票 站 提 供

的 印 章 填 劃

的選票(裁決

問 題 選 票 後

被 裁 定 為 無

效選票)

(8) 

相 當 殘

破 的 選

票

(9) 

因 無 明

確 選 擇

而 無 效

的選票

HYK 鄉議局 - - - - - - - - - - 

AF 漁農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IN 保險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TR 航運交通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A 教育界 1 1 047 5 243 - 11 7 - 114 1 4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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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 

 
無效選票的分項數字 不獲接納的問題選票的分項數字 

總數 
功能界別名

稱 

 

(1) 

批註「重複」及

「TENDERED」
字樣的選票 

(2) 

未 經 填

劃 的 選

票 

(3) 

沒有使用於

投票站提供

的印章填劃

的 選 票 ( 明

顯無效) 

 

(4) 

投選多於 1 名候選

人的選票 

(勞工界除外註⼀
)/

多於 3 名候選人的

選票(勞工界適用) 

(5)
註二

 

投選已被

劃掉候選

人姓名及

其他關於

該候選人

資料的選

票 

(6) 

在 選 票 上

有 文 字 或

記 認 而 可

能 藉 此 識

別 選 ⺠ ⾝

分的選票 

(7)
註三

 

沒 有 使 用 於

投 票 站 提 供

的 印 章 填 劃

的選票(裁決

問 題 選 票 後

被 裁 定 為 無

效選票)  

(8)  

相 當 殘

破 的 選

票 

(9) 

因 無 明

確 選 擇

而 無 效

的選票 

B 法律界 - 149 1 42 - - - - 24 216 

C 會計界 - 325 1 112 - 4 - - 32 474 

DE 醫療衛生界 1 303 1 91 - 29 1 - 58 484 

F 工程界 - 145 1 26 - - 1 - 19 192 

G 

建築、測量、

都市規劃及

園境界 

- 113 - 38 - - 1 - 9 161 

H 勞工界 - 10 - 2 - - - - - 12 

K 社會福利界 - 156 6 71 - - - - 4 2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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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 

 
無效選票的分項數字 不獲接納的問題選票的分項數字 

總數 
功能界別名

稱 

 

(1) 

批註「重複」及

「TENDERED」
字樣的選票 

(2) 

未 經 填

劃 的 選

票 

(3) 

沒有使用於

投票站提供

的印章填劃

的 選 票 ( 明

顯無效) 

 

(4) 

投選多於 1 名候選

人的選票 

(勞工界除外註⼀
)/

多於 3 名候選人的

選票(勞工界適用) 

(5)
註二

 

投選已被

劃掉候選

人姓名及

其他關於

該候選人

資料的選

票 

(6) 

在 選 票 上

有 文 字 或

記 認 而 可

能 藉 此 識

別 選 ⺠ ⾝

分的選票 

(7)
註三

 

沒 有 使 用 於

投 票 站 提 供

的 印 章 填 劃

的選票(裁決

問 題 選 票 後

被 裁 定 為 無

效選票)  

(8)  

相 當 殘

破 的 選

票 

(9) 

因 無 明

確 選 擇

而 無 效

的選票 

L 
地產及建造

界 
- 1 - - - - - - - 1 

M 旅遊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N 商界（第一） - 7 - 2 - - - - 1 10 

P 商界（第二） - 4 - 2 - 1 - - - 7 

Q 商界（第三） - 1 - - - - - - - 1 

R 
工業界 

（第一） 
- - - - - - - - - - 

S 
工業界 

（第二） 
- 5 - 2 - - - - -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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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 

 
無效選票的分項數字 不獲接納的問題選票的分項數字 

總數 
功能界別名

稱 

 

(1) 

批註「重複」及

「TENDERED」
字樣的選票 

(2) 

未 經 填

劃 的 選

票 

(3) 

沒有使用於

投票站提供

的印章填劃

的 選 票 ( 明

顯無效) 

 

(4) 

投選多於 1 名候選

人的選票 

(勞工界除外註⼀
)/

多於 3 名候選人的

選票(勞工界適用) 

(5)
註二

 

投選已被

劃掉候選

人姓名及

其他關於

該候選人

資料的選

票 

(6) 

在 選 票 上

有 文 字 或

記 認 而 可

能 藉 此 識

別 選 ⺠ ⾝

分的選票 

(7)
註三

 

沒 有 使 用 於

投 票 站 提 供

的 印 章 填 劃

的選票(裁決

問 題 選 票 後

被 裁 定 為 無

效選票)  

(8)  

相 當 殘

破 的 選

票 

(9) 

因 無 明

確 選 擇

而 無 效

的選票 

T 金融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U 金融服務界 - 2 - - - - - - - 2 

V 

體育、演

藝、文化及

出版界 

- - - - - - - - - - 

W 進出口界 - - - 2 - - - - - 2 

X 
紡織及製衣

界 
- 2 - - - - - - - 2 

Y 
批發及零售

界 
- 10 1 1 - 3 - - 1 16 

Z 科技創新界 - - - - - - 1 - -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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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 

 
無效選票的分項數字 不獲接納的問題選票的分項數字 

總數 
功能界別名

稱 

 

(1) 

批註「重複」及

「TENDERED」
字樣的選票 

(2) 

未 經 填

劃 的 選

票 

(3) 

沒有使用於

投票站提供

的印章填劃

的 選 票 ( 明

顯無效) 

 

(4) 

投選多於 1 名候選

人的選票 

(勞工界除外註⼀
)/

多於 3 名候選人的

選票(勞工界適用) 

(5)
註二

 

投選已被

劃掉候選

人姓名及

其他關於

該候選人

資料的選

票 

(6) 

在 選 票 上

有 文 字 或

記 認 而 可

能 藉 此 識

別 選 ⺠ ⾝

分的選票 

(7)
註三

 

沒 有 使 用 於

投 票 站 提 供

的 印 章 填 劃

的選票(裁決

問 題 選 票 後

被 裁 定 為 無

效選票)  

(8)  

相 當 殘

破 的 選

票 

(9) 

因 無 明

確 選 擇

而 無 效

的選票 

CA 飲食界 - - - - - - - - - - 

ZN 

香港特別行

政區全國人

大代表香港

特別行政區

全國政協委

員及有關全

國性團體代

表界 

- 5 3 - - - - - - 8 

總數 2 2 285 19 634 - 48 11 - 262 3 261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一

 勞工界功能界別須選出 3 個議席，該功能界別的選民最多可選出 3 名候選人。 
註二

 指已去世或喪失資格的候選人。 
註三

 根據《立法會選舉程序規例》第77(7)(a)(ii)條，如選票看似沒有按照第57(2)條的要求以蓋上印章的方式填劃，使在選票上與選民或獲授權代表所選擇的候選人姓名

相對的圓圈內出現單一個“✓＂號，則屬問題選票，須由選舉主任決定應否點算。在對該選票作出決定時，如選舉主任認為該選票沒有使用投票站提供的印章來填

劃，須根據第80(1)(hb)條決定該選票不予點算。 


